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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东营1月15日讯（记者 王
光照 张园园 段学虎） 1月13日，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一起环保
公益诉讼案。浙江化工企业的危险废
物被运至东营非法处置造成“跨界污
染”，中华环保联合会索赔1000万处
置费，东营市环保局作为行政机关也
被允许支持起诉，这是今年1月1日新
环保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由环保行政
机关作为支持起诉人的环保公益诉
讼案件。

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起诉书介绍，
浙江新安化工下属建德化工二厂将
其生产草甘膦农药过程中产生的“磷
酸盐混合液”交由不具有危险废物处
置资质的自然人徐国富处置。2012年
3月至2013年4月，徐国富将危险废物
“磷酸盐混合液”交给同样未获得国
家认定的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自然
人李强和李兆福处置。此二人通过浙
江省建德市宏安货运有限公司违法
将一部分“磷酸盐混合液”运至东营
市，由东营市某县一公司接收并非法
处置720吨。中华环保联合会向涉事4
家企业及两位自然人提起诉讼，索赔
1000万处置费，用于委托第三方机构
对“磷酸盐混合液”进行合法处置。

“该案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东
营中院环保法庭庭长杨秀梅告诉记
者，首先，该案属于跨界污染问题，是
目前严厉打击的案件。再者，1月13日
上午九点多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诉
讼，下午东营中院就立案，速度如此
之快源于今年1月7日施行的《关于审
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对于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作出规
定：“市级以上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单位以及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可提
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而此前，该类
案件并没有法律规定的明确原告。

东营市环保局作为行政机关被
允许支持起诉，该案也成为全国首例
环保行政机关支持环保组织诉讼的
案件。作为支持起诉人，环保部门能
够提供专业协助，与社会组织形成打
击合力，对违法企业也会造成更大的
震慑作用。

支持起诉原则是指对于损害国家、
集体或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受害者出
于种种原因未起诉的，机关、社会团体、企
事业单位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
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给予司法保护。

支持起诉的方式，一般是启发、
鼓励受害人向法院起诉，而不是代替
起诉。同时，当受害人决定起诉后，支
持起诉人还可以从物质上、法律上、
道义上给予帮助。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
心副主任马勇说，在一些案件中，环保
部门通过行政执法手段，有时并不能达
到最有力的惩处，“这时可通过公益诉
讼来解决。”

“作为直接监管的行政机关，环
保部门可以给我们提供违法行为的
有力证据，在法庭上提出来，对整个
诉讼非常有利。”马勇告诉记者，东营
市环境保护局得知本案被告侵权行
为后，作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机关依
法支持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在诉讼中
将提供技术咨询或协助调查取证等。

东营市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环保部门作为支持起诉人，
可以提供更权威的检测数据等，与社
会组织联合共同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马勇表示，这虽然是一个个案，
但“跨界污染”这样的案例在其他地
方可能也存在。他们希望通过打造一
个样本案，对以后类似案件起到警示
和示范的作用。 本报记者 王光照

张园园 段学虎

时间退回到4年前，2011
年夏天，东营市垦利县发生
了一起异地倾倒有毒有害金
属废液的事件。犯罪嫌疑人
吴某和杨某以每车5000元的
价格多次将淄博周村华益溶
剂化工厂生产的有毒有害重
金属废液，运输至垦利县垦
利街道办事处附近倾倒，对
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污染发生后，垦利县当地
环保部门联合东营市环保局、
垦利县公安局等部门求助于
国家相关鉴定组织对污染进
行了鉴定。检验报告结果显
示，送检水样和底泥中分别不
同程度含有有害性挥发性有
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和重金
属污染物。对该场地及周边环
境构成威胁，应及时修复。

但是，环保、公安等部门
在查获犯罪嫌疑人后，却面
临着环境污染追责的一个难
点。当时的环保法并没有明
确规定此类跨界污染案件中
由哪一方来作为环境公益诉
讼主体。导致此案的追责、审
理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几经周折，2012年12月14
日，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东营市
环境保护法庭开庭审理了这
起案件。这成为山东省第一起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当时，东
营市环保部门作为环境公益
诉讼原告。“这个案子当时广
受关注，也为我国新环保法的
制定以及明确环境公益诉讼
主体提供了一些借鉴意义。”
东营市中院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

本报记者 王光照 段
学虎 张园园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
没有法律规定的明确原告，
曾导致诉讼遭遇尴尬，这样
的事情将成为历史。1月7日
出台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将环境民事
诉讼原告资格明确，以后跨
界污染由谁起诉有了准。而
环保行政机关被允许支持
起诉，有利于调查取证，形

成打击合力。
原告资格是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的核心问题，按照《解
释》规定：市级以上的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基
金会等社会组织可提起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

“对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的相关组织做出明确规定，
为我们提起诉讼提供了充
分的法律依据。”中华环保联

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副主
任马勇说，中华环保联合会
是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
注册、国家环境保护部主
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由与环保相关的企事业单
位、团体和热心于环境事
业人士自愿结成，成立五
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依
法 享 有 原 告 诉 讼 主 体 资
格。

“环保组织依法对环
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公
益诉讼是履行监督权力的
一 个 抓 手 。”马 勇 告 诉 记
者，通过法律手段追究违
法企业的责任，“和行政执
法形成一个很好的合力，
能够加大对环境违法的打
击力度。”

此外，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符合环境公益诉
讼主体的组织并不少，理论
上全国有700多家符合条件
的组织都可以作为原告提
起环境公益诉讼。

本报记者 张园园
王光照 段学虎

东营市公安部门及环
保部门介绍，去年5月，他们
接到线索称，在浙江一起非
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案子中，
一部分危险废物被输入山
东东营。相关部门立即介入
调查，并破获了该案件。

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起
诉书的介绍，浙江新安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德化工
二厂是建德市一家生产草甘
膦农药的企业，其为了节省
危险物质处置费从而获得更
大的非法利益，将其生产草
甘膦农药过程中产生的“磷
酸盐混合液”交由不具有危
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徐国富处

置。
2012年3月至2013年4月

期间，徐国富将上述危险废
物“磷酸盐混合物”交给同
样未获得国家认定的危险
废物处置资质的李强和李
兆福处置，并由建德市宏安
货运有限公司运至山东省
德州市临邑县出租院内接
收并非法处置10650吨。

2013年5月，李强和李兆
福同样将从徐国富手中接
收的“磷酸盐混和液”，由建
德市宏安货运有限公司运至
山东省东营市，并由一企业
接收并非法处置720吨。

记者采访获悉，“磷酸

盐混合液”燃点很高，放到
煤等燃料里面混合使用，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
燃料的作用，但是其价格要
低不少。不过，“磷酸盐混合
液”属于危险废物，按照国
家规定，必须由具有资质的
公司进行处置。东营某县一
不具备处置资质的公司将
其装到罐体里出售，属于非
法处置。

东营中院环保法庭庭
长杨秀梅说，该案刑事案件
部分已经审理，并作出判
决，当事人已经服刑。

本报记者 王光照
段学虎 张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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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环境保护法庭。（资料片）

案件回顾


	A08-PDF 版面

